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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112 年訴字第 4 號 

訴願人：鄭ΟΟ                           

原處分機關：新竹市稅務局 

代表人：蘇蔚芳 

訴願人因申請退還 99 年至 110 年地價稅及撤回課稅處分執行事件，不 

服原處分機關 111 年 12 月 9 日新市稅地字第 1110020091 號函所為處分 

，提起本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關於申請退還 99 年至 110 年地價稅部分訴願駁回。 

其餘部分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於本市明湖段 4ΟΟ、4ΟΟ-1、6ΟΟ、6ΟΟ、6ΟΟ

及 6ΟΟ地號等 6 筆土地（重測前為青草湖段 1ΟΟ、7ΟΟ、9ΟΟ、9ΟΟ

及 6ΟΟ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屬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

並經內政部民國(以下同)79 年 6 月 18 日台（79）內營字第 794626 號函同意

列入「新竹華城開發計畫」開發範圍內之土地，系爭土地之使用地類別原為

農牧、林業及交通用地者，則經本府以 83 年 6 月 15 日八三府地用字第 26326

號函核准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 

  其中系爭 4ΟΟ及 4ΟΟ-1 地號分別自 99 年及 86 年起即按一般用地課徵

地價稅，另系爭 6ΟΟ、6ΟΟ、6ΟΟ及 6ΟΟ地號等 4 筆土地於 91 年 1 月

31 日贈與給財團法人新竹市矽谷國民中小學（更名前為財團法人新竹市私

立清山國民小學，下稱矽谷學校），並於 92 年 9 月 12 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

記，惟該贈與契約於 104 年 5 月 22 日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4 年度重訴字

第 37 號民事判決確認雙方當事人訂立之贈與契約及本於贈與所為之所有權

移轉登記物權關係不存在，矽谷學校應將系爭 6ΟΟ、6ΟΟ、6ΟΟ及 6Ο

Ο地號等 4 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訴願人所有。嗣

系爭 6ΟΟ、6ΟΟ、6ΟΟ及 6ΟΟ地號土地於 104 年 7 月 17 日回復登記為

訴願人所有，原處分機關遂依土地稅法第 14 條規定及財政部 99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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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財稅字第 09804765270 號函釋，按一般用地稅率補徵系爭 6ΟΟ、6ΟΟ、

6ΟΟ及 6ΟΟ地號等 4 筆土地 99 年至 103 年地價稅及核課系爭土地 104 年

地價稅，案經訴願人提起復查、訴願、行政訴訟救濟，並於 106 年 12 月 21

日由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728 號判決駁回訴願人之訴確定。而後

自 105 年以降，原處分機關逐年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系爭土地地價稅，訴願

人皆提復查及訴願救濟，偶有提起行政訴訟者，分別為核課 106 年地價稅處

分部分，經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裁字第 2026 號裁定駁回訴願人之訴確定；

而核課 109 年地價稅處分部分，則於 112 年 2 月 9 日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 732 號判決撤銷；另核課 110 年地價稅處分部分，尚在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訴訟繫屬中。 

  訴願人於 111 年 11 月 21 日主張系爭土地計算地價稅之稅基認定錯誤，原

處分機關逕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作為申報地價，未考量國土保安用地收

益能力及利用情形為由，依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規定向原處分機關申請退還

系爭土地 99 年至 110 年地價稅及依同法第 40 條規定撤回課稅處分執行，原

處分機關於 111 年 12 月 9 日以新市稅地字第 1110020091 號函否准訴願人所

請，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本訴願。 

理   由  

一、按現行稅捐稽徵法第 28規定「（第 1項）因適用法令、認定事實、計

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納稅義務人得自繳納之日起十年

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屆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但因可歸

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其退稅請求權自繳納之日起十五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 2項）稅捐稽徵機關於前項規定期間內知有錯

誤原因者，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二年內查明退還。（第 3項）納稅

義務人對核定稅捐處分不服，依法提起行政救濟，經行政法院實體判決

確定者，不適用前二項規定。…」，又該第 3 項乃稅捐稽徵法 110 年

12月 17日修正增訂，探其立法意旨係考量核定稅捐處分如經行政法院

實體判決駁回而告確定者，基於尊重實體判決之既判力，不宜再由稅捐

稽徵機關退還溢繳稅款破壞實體判決之既判力，且此為最高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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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 2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行政訴訟法第 213條規定：「訴訟

標的於確定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有確定力。」故訴訟標的於確定終局

判決中經裁判，嗣後當事人即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

院亦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判斷。本件納稅義務人依稅捐稽

徵法第 28條規定請求退稅被駁回，而提起行政訴訟，其主張核課處分

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之部分屬原確定判決意旨範圍，納稅義務人

自不得為相反主張而請求退稅，行政法院亦不得為相反之裁判，故納稅

義務人以與原確定判決確定力範圍相反之理由，請求退稅為無理由，高

等行政法院應判決駁回。】所肯認，足見上開規定乃係將既存之司法實

務見解予以明文化，訴願人主張本案退稅請求權發生於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第 3 項修正增訂（110 年 12 月 17 日）前，應有法律不溯及既往

原則適用云云，顯是誤解相關法令，核不足採，先此敘明。 

二、 次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自 106 年 12 月 28 日施行，該法第 21 條明定：

「（第 1項）納稅者不服課稅處分，經復查決定後提起行政爭訟，於訴

願審議委員會決議前或行政訴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追加或變

更主張課稅處分違法事由，受理訴願機關或行政法院應予審酌。其由受

理訴願機關或行政法院依職權發現課稅處分違法者，亦同。…（第 3項）

行政法院對於納稅者之應納稅額，應查明事證以核實確認，在納稅者聲

明不服之範圍內定其數額。但因案情複雜而難以查明者，不在此限。」，

關於課稅處分行政救濟的審判範圍係採取「總額主義」，有別以往，實

務上採用學說上所稱之「爭點主義」－以個別的課稅基礎或事實作為審

理對象及決定、判決對象，且相關爭點必須於前置程序中主張，始可於

行政爭訟程序中加以爭執。故在以往實務採取「爭點主義」下，行政法

院針對課稅處分所為之確定終局判決，具有確定力者，自係指經過裁判，

亦即成為審理、判決對象之爭點。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後，審理對

象及決定、判決對象的作法，隨著上開法律的施行，即應有所改變，（參

照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117 號判決及 108 年度上字第 

939 號判決）是既判力範圍解為擴至整個課稅處分，應屬可採。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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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土地核課 106年地價稅處分部分，於 107 年 10月 12日經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 107 年度訴字第 810 號判決駁回訴願人之訴，並由最高

行政法院 107年度裁字第 2026號裁定駁回訴願人之訴確定，因屬納稅

者權利保護法施行後之判決，課稅處分行政救濟的審判範圍既改採「總

額主義」，如上說明，既判力範圍應不限爭訟中的爭點，此部分依稅捐

稽徵法第 28條第 3項規定，訴願人即不得再主張退稅。 

三、關於訴願人請求退回系爭土地 99至 105年及 107年至 110年溢繳地價

稅部分 

   （一）訴願人主張應比照所得稅法相關函釋（財政部 92 年 6 月 3 日台

財稅字第 0920452464 號函、94 年 2 月 18 日台財稅字第 09404500070

號令）及所得稅法第 17條之 4授權訂定之「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

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一百零九年度個人捐贈公共設施保

留地或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土地列報列舉扣除金額之計算基

準」、「一百十年度個人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或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

路之土地列報列舉扣除金額之計算基準」，以系爭土地之公告地價 16

％計算申報地價與課稅地價云云，按憲法第 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

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

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稅基、

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

權之法規命令定之（司法院釋字第 705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又地價

稅之租稅債務構成要件，平均地權條例、土地稅法及其施行細則皆有明

文規定，原處分機關依據土地稅法第 1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5條之計算

公式核計應徵稅額，則難謂與法有違。是以，訴願人之主張，違反租稅

法定主義，核不足採。 

   （二）至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公告地價未依據「地價調查估計規則」估

價，導致不當高估部分，按土地公告地價雖係課徵地價稅之課稅基礎，

然其認定之程序，乃係依賴地政機關進行地價之查估，此部分業務既不

屬原處分機關職務，僅能依據地政機關公告認定。次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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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判字第 414 號判決見解「『土地公告現值之年度公告』，不

僅有平均地權條例明確授權，而且一旦公告完成，即成為土地所有權在

未來一年內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參考，更是土地或稅捐主管機關，核定

土地移轉現值及徵收補償金額之重要參考基準點，自應定性為『法規命

令』，而非行政規則。」及內政部107年4月23日台內地字第 1070415522 

號函釋略以：「……公告地價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5 條……規定辦

理，是以，公告地價為宗地單位地價，其地價查估作業流程及性質與土

地法之標準地價不同，且公告地價為行政規則。」可知，訴願人主張土

地公告地價不當高估部分，事屬規範審查問題，而訴願審議機關非如法

院有命令審查權，自非訴願程序所得審酌之範圍。又系爭土地 109 年

地價稅之核課處分，雖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10 年度訴字第 732 號

判決撤銷在案，然因租稅債務關係成立於法定構成要件實現時，核課處

分僅為確認處分，故是否溢繳及其金額，仍猶待本府地價評議委員會另

行依法審議決定後始得認定，亦非訴願審議機關得逕以認定，附此說明。 

四、末，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 99至 110年地價稅部分應依稅捐稽徵法第 40

條規定：「稅捐稽徵機關，認為移送強制執行不當者，得撤回執行。已

在執行中者，應即聲請停止執行。」，撤回執行 1節，因該規定乃係賦

予稅捐稽徵機關於移送執行後，發現原處分不當者，得為撤回執行或聲

請停止執行職權之規範，尚非賦予人民得請求稅捐稽徵機關撤回執行

請求權之規定（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90 號判決參照），

故訴願人所請，則非訴願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之「依法申請之案件」，

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定，應為不受

理之決定。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無理由，部分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及第 77 條第 8 款後段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治祥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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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    員      傅金圳 

                     (代行主席職務) 

              委    員      林柏志 

              委    員      許美麗 

              委    員      林昱梅 

              委    員      沈政雄 

委    員      吳光皋 

委    員      王志陽 

委    員      翁曉玲 

委    員      高銘志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4  月 1 4   日 

市長     高虹安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電話：(02)2833-3822） 


